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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函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

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推进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函》，主要内容及回复

如下： 

我们作为贵公司独立董事，在贵公司发生巨额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事实公告

后，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多次与资金占用方交涉，截止本函出具日，资金占用

问题的归还无论从还款行为和还款计划均未有任何进展。有鉴于此，为推进解决

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我们要求如下： 

一、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泽”）

与陕西星王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王锌业”）签订《厂房租赁协议》

（公告编号：2015-013），陕西华泽应付星王锌业每年 96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和

房屋租金（2015年起 6年，6 年后再作调整）。我们要求： 

1、请公司管理层核实，该项关联交易目前的进展状态 ，并就该项关联交易

是否能够正常进行向董事会进行专题汇报。 

2、如该项关联交易能够正常进行，我们要求将应付星王锌业的后期租金停

止支付，用以冲抵关联方占用的资金。 

公司回复：陕西华泽与星王锌业于 2015年 3月 26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

约定年租金为 900万元（月租 75万元），该合同约定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租

赁事项生效。目前正常执行中。租赁起息日为 2015年 4月 7 日。 

目前陕西华泽累计付款 1197 万元，即从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2016 年 8 月 4



日共计 15个月零 29天的租赁费用已付清。计算如下： 

15个月*75万元=1125万元 

75万/30天=2.5万元*29 天=72万 

二、根据陕西华泽与王辉女士签订的《还款协议》，陕西华泽应付股东王辉

本金 4900万元（公告编号 2015-080），利息按照同期限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请公司管理层核实，该款项本金和利息是否已归还王辉？如已归还，请说

明还款原因，提供还款的审批支付文件和转账凭证。如未归还，我们要求管理层

停止支付该笔款项，把该款项作为关联方归还占用资金的一部分，于 2016年 6

月 29日前与王辉签署相关协议，规范公司账务处理。 

公司回复：经核实，陕西华泽与王辉签订的借款协议金额为 4900 万元。本

金部分已归还，利息欠付。 

陕西华泽与王辉女士签订借款合同，是为了延续重庆银行借款业务的连续性

及满足重庆银行存款结构的要求。以王辉个人存单 4900 万元做为质押担保，重

庆银行开出了同等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为 4900 万元。票据到期日分别为

2015 年 8 月 26 日、2015 年 9 月 4 日、2015 年 9 月 5 日。票据到期后银行直接

将质押的个人存单进行解押并归还承兑，由此形成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对

公司股东王辉的欠款。 

陕西华泽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2015 年 9 月 30 日、2015 年 10 月 23

日、2015年 10月 26日分四次将 4900万元全数还清。款项的付出经过了公司的

内部审批流程。借款产生的应付利息 25万元，未付款。 

三、我们要求，自本函送达董事会之时起（电子邮件发出 5分钟后），公司

停止对涉及资金占用方及其关联方（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一切支付行为。 

公司回复：目前公司经过有关会议已经决定暂停一切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的付款，由此形成的所有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应付款项作为日后冲抵大股东

归还占用资金的备抵款项。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六年七月七日 




